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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七进”

话安全话安全

9月26日，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加强我区电
动自行车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
防和减少交通，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
安全提供了法治保障。《规定》明确，明年
1月1日起，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挂车牌、
不戴头盔，车灯不亮、车闸不灵，就不是
受到批评教育、抄写法条那么简单。

注册登记方可上道路行驶

“2023年 7月，自治区党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出台《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
安全管理的方案》，为我区全面实施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提供了政策依据。
而这次出台的《规定》则以法律的形
式，明确了电动自行车应当经公安交
管部门注册登记方可上道路行驶。”10
月 15日，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规定》要求，电动自行车所有人
应当自购车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
部门申请注册登记，提交身份证明、购
车发票、车辆产品合格证或者进口凭
证，并现场交验车辆。办理注册登记
前，可以凭购车发票和合格证书上道
路行驶。公安交管部门在查验车辆和
审核相关资料后，对车辆符合强制性
国家标准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且申
请材料齐全有效的，应当当场登记并
发放号牌。对不符合规定要求不予注
册登记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
理由。电动自行车如发生号牌损坏、
遗失的，应当及时申请补办。电动自
行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受让人应当
自车辆交付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
部门申请转移登记；电动自行车遗失、
灭失的，所有人应当申请注销登记。

驾车上路需守规矩小心行驶

“骑车咋还那么多规矩！”在民警
的日常执勤执法过程中，经常会有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以一个“骑行者”的身
份为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或交通陋习
辩解。“实际上，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也
是法律意义上的驾驶人，应当遵守交
规。《规定》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提出
了更加细化的要求。”自治区公安厅交
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仅需年满16
周岁，还应当掌握车辆性能和驾驶技

术，且无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缺陷。
遇红灯时，在路口停止线以外或者待
驶区等候，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
外。行经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时，减速
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
停车让行。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
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驾驶
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时，不得违反
交通信号指示通行、超速行驶、逆向行
驶或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骑行者不
得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
品、麻醉药品。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行不通

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后，公安交
管部门对其管理更加有的放矢：对于
个别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逆行、闯红灯、
肇事逃逸的管控也有了抓手。基于
此，涉牌违法也被纳入处罚范畴。

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应当
在指定位置悬挂号牌，不得故意遮挡、

污损。对于违反本规定，驾驶未登记、
未悬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
驶，或者故意遮挡、污损电动自行车号
牌的行为，由公安交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30元罚款。对于买卖、伪造、变造电
动自行车号牌的，由公安交管部门收
缴号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元以
上500元以下罚款。对使用伪造、变造
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者其他电动自行
车号牌的，由公安交管部门收缴伪造、
变造的号牌，处100元罚款。

驾乘者都要佩戴安全头盔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开展
以来，获得了广大电动自行车驾乘者
的理解和支持，但也有部分人有抵触
情绪。《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将此明确
为驾乘者的法定义务。”自治区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解释。

驾驶人、乘坐人未佩戴或者未规
范佩戴安全头盔，或者驾驶人遇红灯

时，未在路口停止线以外、待驶（转）区
内等候的，由公安交管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警告或者 20 元罚款。
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制动、喇叭、照明装
置、反光装置等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或者驾驶电动自行车时牵引动物、手
持物品或者以手持方式拨打电话、手
持电子设备浏览的，由公安交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20元罚款。

《规定》同时对从事快递、外卖、共
享单车的经营主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明确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即时配
送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合理设定配
送时限，规范设置配送装置，为配送员
配备安全头盔并督促规范佩戴。鼓励
互联网电动自行车租赁企业通过租金
优惠等激励措施，促使驾驶人佩戴安
全头盔。对于未按规定配备安全头
盔，未定期对安全头盔消毒、清洁，或
者未按规定清理违规停放车辆的行
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我区引导电动自行车在法治轨道骑行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
员 唐丽华）“乡亲们，暂时放下
你们手里劳作的工具休息一会，
我给你们宣传一些交通安全知
识，对你们的安全出行非常有
用。”在扁担沟镇高糜子湾村，民
警将正在农田里开展秋季农田水
利建设的群众“吆喝”到一起，开
始宣传讲解。

10月 14日下午，吴忠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交管一、二大队联
合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
回宣讲活动，扩大交通安全宣传
面，切实提高农村地区交通参与
者的安全意识。活动中，民警紧
紧围绕“农用车、三轮车非法载
人”“摩托车、电动车一盔一带”

“知危险会避险 安全文明出行”

等主题，通过面对面宣讲、发放交
通安全宣传彩页的形式，向村民
讲解农村地区出行安全常识，呼
吁村民改变交通陋习，抵制交通
违法行为，增强安全意识，养成文
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同时，结合
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典型案例，采
取以案说法的形式讲解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客货混载的危害后
果。村民们围在民警身边，争相
询问自己关心的安全出行问题，
民警一一耐心答复。

吴忠交警通过大众化、通俗
化的语言和方式开展“美丽乡村
行”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使道路交
通安全宣传更贴近农村实际，让
群众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达
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育效果。

吴忠交警田间地头话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 10
月 11日，中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局工业园区大队深入辖区危化品
运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守护安全稳定的道路交通
安全环境。

活动中，民警依据秋季道路
交通特点，采用面对面交流讲解、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为企业负
责人、安全员、驾驶员、押运员普
及交通安全知识。民警以发生在
辖区的真实事故案例为切入点，
深入剖析事故原因，着重强调危
化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的严重危
害，要求企业相关人员务必提高
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
规。

民警对企业台账等资料进行
细致检查，查看车辆日常检查记
录、驾驶员培训记录等，针对发现

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企业
及时完善相关信息，督促其严格
落实主体安全责任。向企业负责
人分享如何通过定期组织交通安
全培训、开展安全知识竞赛等方
式，有效提升企业驾驶员、押运员
的交通安全意识。对企业危化品
运输车辆进行全方位检查，对于
查出的问题当场责令整改，向企
业负责人着重强调整改的重要性
与紧迫性，要求切实落实主体责
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该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大
队将持续加强对危化品运输企业
的监管，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定期
开展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活动，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不
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业务
水平，确保危化品运输安全有
序。”

中卫交警紧盯危化品运输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 10
月12日11时许，自治区公安厅交
通管理局高速交警十八大队民警
巡逻至银百高速86公里处时，发
现前方一辆小轿车开启双闪灯，
车头停在应急车道，车尾探出去
留在行车道。民警立即靠边停
车，并在该故障车辆后方进行安
全防护。

经了解，该男子驾车途中，车
辆因皮带断裂失去动力，无法继
续正常行驶，车上还载有 2名乘
客，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因车辆
无法继续行驶，民警帮助驾驶员
将车辆推行至应急车道，并联系
道路救援部门清障施救。为确保
车上乘员的安全，民警安排警车
先行带 2名乘客返回大队休息，
贴心地为他们提供热水，并安排
在大队食堂午餐。待车辆故障排
除后，一行三人重新踏上归途，受
助乘客反复道谢：“我们第一次在
高速路上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当
时真是手足无措，幸好遇到了你
们，非常感谢你们的暖心救助。”

高速公路遇窘境
交警帮忙踏归途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一名长
途驾驶皮卡车的司机因一时犯困，导
致车辆撞上了高速公路护栏，瞬间“四
脚朝天”地横在了路中央。好在车上3
人都正确系了安全带，只是轻微擦伤。

10 月 11 日 16 时 40 分，自治区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交警十八大队接
到指挥中心转警称，银百高速 141 公
里处发生一起单方事故，一辆皮卡车
撞上了护栏，导致通行受阻。接警
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只见一辆白
色皮卡车“四脚朝天”地横在路中央，
占据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导致现场

通行受阻。
据了解，该车驾驶员从陕西前往

内蒙古，由于长时间驾驶未有效休息，
犯困时突然眼前一黑，车辆行驶方向
发生偏移，当时该驾驶员曾试图修正
方向，但为时已晚，最终翻车。考虑到
该路段车流量较大且为弯道路段，为
了尽快消除隐患，民警立即投入现场
救援。他们设立警示标志，积极疏导
现场交通秩序，及时通知高速公路清
障车辆赶赴现场，协同将事故车辆吊
起扶正后拖离路面。在各部门的密切
配合下，交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

疲劳驾驶“掀翻”皮卡车

本报讯 （记者 陈世伟 通讯员
冯威夷） 10月 9日 10时 40分许，自治
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交警十二大
队分控中心值班民警视频巡逻时发
现，乌银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215公
里处发，一辆白色小型普通客车停在
避险车道，未开启警示灯，后方也未摆
放三角警示牌。

民警拨通该车驾驶员的电话后，
对方称自己当天准备去银川办事，因
出发太早行驶途中困意来袭。“我看见
这个地方比较开阔，于是就停下车休
息一会儿。”听到该驾驶员的解释，民
警告知其该处为避险车道：“这是设置

在长陡下坡路段，供刹车失灵的车辆
安全减速的专用车道。随意占用不仅
妨碍有需要的车辆避险，也将自己置
于危险境地。你如果感到疲劳，应该
从就近的平吉堡收费站驶出后找地方
休息。”民警要求该驾驶员驶离高速公
路接受处理。平吉堡收费站站口执勤
民警拦截到该车后，依法给予该驾驶员
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交警提醒：避险车道和应急车道
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占
用。如果感觉疲惫，应该提前驶离高
速或进入服务区休息，切勿将自己和
他人的生命当儿戏。

男子避险车道停车酣睡
交警视频巡逻消除隐患

本报讯 （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乔宁） 10月 12日，青铜峡市公安局交
管大队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协助一位
听力和言语残疾男士顺利办结业务，
全程用纸笔进行无声交流，暖心服务
赢得了对方的肯定。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走进车管服
务大厅，四处张望着，一语不发，工作
人员见状，立即上前热情地询问是否

需要帮助。但该男子只是将手机递给
工作人员，原来他患有听力和语言障
碍。见此情况，工作人员手写字条与
其耐心沟通，经过纸笔间的“无声”交
流，工作人员了解到，该男子名下有一
辆摩托车想注销。经系统查询，该车
状态正常，且逾期检验强制报废期限
至2025年6月30日，根据《机动车登记
规定》（公安部第164号令）相关规定暂

时无法办理注销业务。经过工作人员
多次手写字条沟通，该男子终于弄明
白了缘由，业务至此办结。他离开的
时候，向工作人员微笑致谢。

面对特殊的群众，车管大厅耐心
提供特殊服务，用一支笔、一张纸拉近
了距离，一段无声服务换来了群众的
信任和感激，获得了他们诚挚的“无声
称赞”。

青铜峡车管所无声服务换来“无声称赞”

本报讯 （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何冰钦）“交警同志，我是贺兰县立岗
镇幸福村的村民。我们这里的关民公
路上，最近有很多超载大货车来来往
往，有的不仅超载超限，司机还野蛮驾
驶，噪声特别大，我们被吵得没法休
息。”10月 14日，贺兰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接到辖区群众张先生打来的求助电
话，随即对此展开调查。

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幸福村不少
村民均表示张先生反映的情况确实存
在，且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给他们的正

常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接到群众举报后，该大队立即联

合交通运输局展开行动，根据举报中
具体信息及周边路况，安排执法人员
设卡拦截，对关民公路噪声扰民多发
路段进行重点查处，采取定点巡查与
流动巡查相结合、整治行动与日常查
处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查处超载货车，
逢车必查，不漏一车。

对于经过检查点的大货车，大队
民警不忘对他们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货运车辆超限超载驾驶，极易造

成严重交通事故，对路上的行人、车辆
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你们夜间行驶
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减少鸣笛，不要
打扰村民休息。行车时千万不要心存
侥幸，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别让载

‘货’变成载‘祸’。”
经过两部门的联合整治，关民公

路上的超载货车得到了有效控制。经
回访，村民们表示，现在夜间的噪声明
显减少，他们终于能够安心休息了。
白天的噪声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村民
们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大货车噪声扰民 两部门携手治理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 通讯员 张
晓龙 王鹏） 10月11日是我国传统节日
重阳节，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抽调 120 名警力，采取“定岗、定点、定
人、定责”措施，在通往北武当山景区的
道路上疏导交通，指挥上山车辆和游客
有序通行，严防发生拥堵，确保游客出行
安全。

10月11日凌晨5时30分，大武口交
警大队民警辅警提前到岗展开工作，对
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进行预判并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班线车辆、私家车乘员一律
转乘摆渡车，合理安排警力在现场及周
边各路段设置临时执勤点指挥交通、维

持秩序，通过喊话器指挥车辆减速慢行，
杜绝车辆逆行和滞留时间过长。

“我以为手机找不回来了，没想到失
而复得，太感谢你们了。”14时 30分，热
心群众捡到李女士的手机交到了大武口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孔建荣和民警时袭手
中，20分钟后，手机交还给失主李女士；
15时 45分，八旬老人不慎摔倒，民警李
建联系其家人将老人接回……车流、人
流中，一抹抹“荧光绿”是让群众最安心
的存在。

18时 20分，随着游客的离去，石嘴
山交警完成了18个小时的坚守，为重阳
节的安保工作画上了完美句号。

重阳日，石嘴山交警守护18小时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我们在
110 国道发生事故了，麻烦你们快点
来。”10月13日凌晨1时14分，银川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西夏区二大队接
到一起交通事故报警，事故民警马小
虎、辅警栾根立即出警前往事故发生
地点，发现一辆宁D牌照车辆与一辆
宁A牌照车辆发生剐蹭，无人受伤。

“我开车开得太困了，和他撞上
了。”民警马小虎询问两车驾驶人事故
情况时，宁D牌照车辆驾驶人宋某称，
其驾车时打盹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
行驶的宁 A 牌照车辆发生碰撞。然
而，事故民警调取两车行车轨迹发现，
宁D牌照车辆于10月12日12时29分
许沿110国道右拐行驶上新小线，根据
报警时间，不应该在该处发生事故。

民警再次询问两车驾驶员发生事
故的具体细节时，宁D牌照车辆驾驶

人宋某答非所问。民警连续追问，得
知宁D牌照车辆乘车人王某与宁A牌
照车辆驾驶人杨某相识，而杨某是一
家汽修厂员工。此时，民警察觉到驾
驶人可能存在骗保行为。

经民警劝导，杨某承认与宋某故
意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以骗取保
险，民警现场手写记录事情经过及骗
保的过程，两车驾驶人及乘车人均签
字、按手印确认。随后，将该案移交至
贺兰山西路派出所处理。

西夏区交警二大队民警苏斌介
绍，对于故意制造或虚构交通事故骗
取保险赔款的行为，保险公司将不承
担赔偿责任，当事人的骗保行为也将
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构成犯罪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提醒
广大车主切勿因一时贪念以身试法，
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

熟人联手伪造事故现场
银川交警戳穿骗保骗局

中卫交警为群众办理电动自行车挂牌登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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